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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档案]：陈兆丰，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2006年9月18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依法判处陈兆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陈兆丰是安徽省纪委、监察厅最近几年查处的在县委书记岗位上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一个典型。该案有几个特点：一是陈兆丰收受贿赂、以权谋私过程比较长。他1988年担任定远县委常委，以后又担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一直到2003年。从1990年起，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收受钱物、收受贿赂问题。二是涉案的人数比较多、面比较大，给陈兆丰送钱的人多达360多人。三是顶风违纪比较突出。在陈兆丰受贿期间正好是安徽省查处肖作新、王怀忠案件之时。这期间，安徽省已经查处了相当一部分干部，而陈兆丰却依然大肆收受贿赂。四是陈兆丰敛财的数额比较大，他通过不法手段聚敛了近千万的家庭资产。第五个特点也是陈兆丰案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违反党的组织人事纪律、卖官鬻爵。

贫困县里的“富书记”

翻阅陈兆丰的简历可以看到，1948年4月出生的陈兆丰为安徽省肥东县人，大学文化，1973年1月参加工作，1981年11月入党。1988年后历任定远县委办公室主任、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2003年1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安徽省纪委立案调查，2004年8月被移送司法机关。

安徽省定远县是一个贫困县。身为这个县主要领导的陈兆丰，任职期间没能让百姓脱贫致富，而自己却成为一个拥有千万财产的巨富。陈兆丰是如何“发家”的呢？让我们看看他敛财一幕：

2001年10月，陈兆丰在合肥出席一次重要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陈兆丰做成了他贪腐历程中最大的一笔“交易”。一天晚上，时任定远县城西乡党委书记的杨守兰，来到合肥市百花宾馆陈兆丰的房间，将其从定远县花园湖工程建设征地款中贪污的13万元人民币送给了陈兆丰，陈没有任何犹豫就收下了。会后，杨守兰便道出了自己要求调整职务的想法，请陈给予关照。不久，陈兆丰便与时任定远县委组织部部长的王家训打招呼，先后安排杨守兰担任定远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县政协副主席。

就这样，陈兆丰在定远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招标、职务提拔、工作调动、办理入编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妻王胜春非法收受207人所送钱款，共计人民币283.76万元、美元800元。此外，陈兆丰还有545.5万余元人民币、6996美元、1万余元港币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从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一步步走上副厅级领导岗位，应该说，陈兆丰在工作中也曾取得过一些成绩和荣誉，党和人民曾经给予他许多肯定。然而，随着地位的升高，在越来越多的物欲诱惑面前，陈兆丰从思想到行动都发生了悄无声息的演变。

1988年是陈兆丰仕途上的关键一年。这年3月，他作为县处级领导干部培养对象被选送到基层锻炼，任命为定远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陈兆丰回忆说，刚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他在思想认识上还是比较清楚的。他认为：作为一个党员来讲，一定要突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一个来讲，一定要有人格人品；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来讲，一定要尽职尽责；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来讲，一定要做个清官。

第一个给陈兆丰送钱的是站岗乡的一个妇女。那时，陈兆丰还在定远县办公室当主任。这个妇女通过陈的老师给他写信，要求陈给也在历史上受到处分的丈夫平反。陈兆丰记得很清楚，那位妇女找他谈过丈夫的情况后，留下1800元钱。“我怎么能要她的钱呢，想想自己走不定期的道路也很不容易，如今手中有了一定权力，能办的事尽量给人办，一定不能要人家的钱。”陈兆丰这样想了之后，便叫县委办的秘书把1800元钱退给了那位妇女，而对她家的事情陈也很认真地给办了。

客观地说，刚到定远县工作时，陈兆丰还是比较谨慎的。然而，随着权力的增大，他逐渐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捞钱的资本，一步步滑向了犯罪的泥潭。

陈兆丰收受贿赂是从担任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县长开始的。他的第一笔爱贿款是1990年定远县城乡建安公司项目经理吴某所送。那时陈兆丰刚刚担任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县长不久。吴某为了感谢陈兆丰为其承建县电影公司影星商场工程所进行的协调，在年底的一天早上，给陈兆丰送去了6000元感谢费。

此后，陈兆丰又接受了定远县城乡建安公司项目经理王某的贿赂。1994年下半年的一天早上，在得知该县行管局要建干部宿舍楼的消息后，王某便准备了1.5万元现金来到陈兆丰家中，直截了当地要求承建该宿舍楼梅园新村工程。临走时他把这笔现金送给了陈兆丰，陈收下后便答应了王的请求。

有了此次交往后，王某只要在承接工程或者工程中遇到什么麻烦，就会找陈兆丰通融，而陈兆丰自然是心领神会“大开绿灯”。1997年四五月份的一天早上，王某为承建该县房改办与燃料公司合建的安居工程，来到已担任县长的陈兆丰家，请陈出面与房改办公主任赵某打招呼，陈很爽快地答应了。临走时，王某又将5万元人民币送给了陈兆丰。

“卖官”成为捞钱捷径

1998年8月，陈兆丰由定远县县长升任县委书记之后，其贪污的个体数和敛财的数额迅速攀升。作为一县之首，陈兆丰想到了一个“无本万利”的捞钱招数，这就是卖官鬻爵。据统计，在陈兆丰收受的207人送了334次计283.76万元贿赂款中，除去少数是帮人承揽工程外，其余均为“卖官”所得。

在陈兆丰主政定远期间，凡是要求提拔、挪动位子，或是安排工作、转转身份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要给陈兆丰送钱。

为了能谋到一个满意的职位，有的人不惜借钱买官。2002年上半年的一天，定远县某局副局长李某的妻子谢某带着从朋友处借来的2万元钱来到陈兆丰家，请陈提拔自己的丈夫，陈收下钱后就给县委组织部长打了招呼。2002年8月底，李某便升任该局党组书记，一个月后又当上了局长。

定远县某镇原副镇长朱某为了谋求乡镇党委书记一职，分两次给陈兆丰送去了8万元。第一次他从妹婿家借了3万元钱，从自己家里拿1万元送到陈兆丰家。然而，到了年底，朱某的职务还没有变动，于是，朱某又准备了4万元现金再次来到陈兆丰家，不久，朱某就被调任该县卜店乡党委书记，后来撤乡并镇时朱某又被调到蒋集乡任党委书记。

陈兆丰在定远县任县委书记的后几年，卖官鬻爵、权钱交易的勾当疯狂而公开，有时他甚至直接索贿。这一点从他对县委办公室原秘书倪某的安排上可见一斑。

有一次陈兆丰与倪谈心，他说：“你工作干得挺出色，不错，你只要好好干有前途。”当时倪某感觉这番话表明了组织上对自己工作的认可，领导要培养自己。但谈完话后很长时间就没有动静了，有人跟倪某说：“你真傻，这还不明白吗，要去意思意思。”2001年8月，倪某拿了1万钱送到陈兆丰家里。但直到年底倪仍然没有看到提升的动静。“还得去，要不那1万块钱就打水漂了。”倪想。当时倪的母亲重病，家里正急需钱给母亲治病。在这种情况下，倪就从岳母那里借了1万元钱送给了陈兆丰，并且向他直接说明了意图。2002年8月，陈兆丰拟将倪安排为县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倪头天晚上得知情况后，认为到行政管理局不合适，就又连夜把母亲准备化疗的1万元钱于次日清晨送给了陈兆丰。从陈兆丰那出来，上午10点多钟别人就告诉倪某，他被调整到民政局任副局长了。

对于陈兆丰的所作所为，定远县原常委、县委组织部原部长王家训（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说：“我在当组织部长4年期间，真正属于我们组织部门拿意见的干部可以说不多。在用人方面由陈兆丰个人说了算，在整个干部调整、任命上，他怎么说，干部就怎么用。所以，谁想提拔、调整，只要能找到他那肯定就没问题了。这样就形成了干部任职跑主要领导的局面。”用人导向出了问题，干部根本就不考虑工作，工作干得好坏，应该说对个人的升迁起不了多大作用。大家一门心思去跑官，两眼向上，导致买官卖官的情况在定远日益严重。

2002年7月的某一天，陈兆丰突然来到解放军某部实验基地秘密住下，他关掉手机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两天后，他终于“揉”出了一份长达5页纸、多达几百人的干部任免“名单”交组织部门去“按程序”考核。起初，陈兆丰还装模作样地征求某领导意见，可是当这位领导提出该“方案”存在与组织原则有三处相悖的问题时，陈兆丰却不以为然、我行我素。在他的一言堂与高压掌控之下，此“方案”在书记办公会和常委会最终得以通过。

为了更多地敛财，敛更多人的财，陈兆丰在许多单位或部门超职数配备干部。他把原来一正两副的单位配成一正三副；把一正三副的单位，配成一正四副或一正五副；把党组成员配到十几个人。

而对于没有职权的岗位，陈兆丰则不管不问。据不完全统计，定远县的干部大概要超编三分之一，而教师岗位，全县大概少了1000多个，原因就是编制被挤占造成的。

陈兆丰受贿，也不是照单全收、什么人的钱都要。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陈兆丰在进行权钱交易时也给自己定了个“三不收”原则，即请托人素质差、难办的事不收；嘴巴不紧、不可靠的不收；不知底细的人不收。同时，陈兆丰还极力塑造“清廉”形象，自封为“平民书记”。据反映，尽管他家藏万贯，但陈兆丰本人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衣着都比较俭朴，他家现在的住房在定远县领导干部中算是较差的。尤其是在1998年陈兆丰当上县委书记之后，他更是要在每年的春节亲自拎上两瓶酒，到农村与素昧平生的老家人一起过个“团圆年”。

陈兆丰接待来访群众总是那么“热情耐心”。在他的办公室，人们经常看到这样一幕；他和蔼可亲地与一位来访者“亲切交谈”。陈兆丰的伪装为自己赢得了“简朴”、“谦和”、“平易近人”的口碑。

然而，当陈兆丰一边得意于自己的“廉洁”表演，一边享受权力与金钱带来的快感之时，法网从天而降。陈兆丰涉嫌狡猾犯罪的行径终于落入纪检察机关的视线之中。2003年9月，陈兆丰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安徽省纪委立案调查。

 [读后感言]
以案为鉴   把守私心

抚州市公路局临川分局副局长  陈宇

读完《贪婪的代价》—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兆丰受贿案剖析一文，感触颇深。文中叙述陈兆丰是安徽省纪委、监察厅最近几年查处的在县委书记岗位上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一个典型。该案有几个特点：一是陈兆丰收受贿赂、以权谋私过程比较长。他1988年担任定远县委常委，以后又担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一直到2003年。从1990年起，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收受钱物、收受贿赂问题。二是涉案的人数比较多、面比较大，给陈兆丰送钱的人多达360多人。三是顶风违纪比较突出。在陈兆丰受贿期间正好是安徽省查处肖作新、王怀忠案件这时。这期间，安徽省已经查处了相当一部分干部，而陈兆丰却依然大肆收受贿赂。四是陈兆丰敛财的数额比较大，他通过不法手段聚敛了近千万的家庭资产。第五个特点也是陈兆丰案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违反党的组织人事纪律、卖官鬻爵。
畅读此文，我得到很多感悟。贪婪的人、永远只为自己想，从不为别人与对方想一想，得寸进尺，得尺进丈，给人以没有任何的分寸感，永远把不该得的东西看作是自然与应得的，而且还觉得远远不够。在贪婪者那里，除了索取看得见的好处，没有长远的考虑。作为代价，贪婪者最大的可能收获是鸡飞蛋打，一无所获。故贪婪者必亡，厚贪者亡更速。
 古语有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可以通过劳动来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来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于劳动所得，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支配。但是对于不义之财，会惶惶不可终日。在面对各种诱惑时，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意识，贪婪是万恶之源，贪婪欲望得到的只是耻辱。马克思认为：“物质享受一旦成为目的本身，它便会失去人的面貌。单纯的物质资料本身并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没有健康精神追求的物质享受，只能成为培植贪欲、产生罪恶的土壤，成为人性堕落、道德沦丧的温床。而贪婪，是万恶之源。
 “勿以恶小而为之”，一个人面对各种诱惑，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从“小处”把好关，经得住考验。私欲总是从“小”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贪欲就会在自我开脱中逐渐膨胀，由量变到质变，如脱缰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还应牢记：“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要有侥幸心理，有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切勿损公肥私，为图一时之利而断送自己的前程。特别是对手中拥有权力的人，要经得住金钱、美色的考验，面对种种诱惑，做到“心不动，手不痒”。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办事，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能正确的行使就能为人民办实事、谋利益，反之就会成为以权谋私的魔杖。从领导到囚犯往往是一步之差、一步之遥，人生没有后悔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政治生命、青春年华、人生自由和完美的家庭去以身试法换取身外之物。同时，法制观念淡薄，待人处事上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性和纯洁性，必然导致行政行为的畸形，最终葬送身家性命。
      作为一名党员，要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必须自觉改造自己，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世界观方面，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明确作为社会公民、工作和家庭成员三个基本定位；在人生观方面，要有坚定的人生目标和追求。自觉警醒自己，在权、钱、色方面不伸手，不纵欲，不侥幸，时时把自己置身于监督之中，想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自觉充实自己，有正确的追求，健康的心态和实在的寄托。善于学习，不让头脑空虚；善于“倒骑毛驴看人生”，想想“人家骑马我骑驴，细细思量我不如，回头看见推车汉，比上不足下有余”，时时保持平衡的心态，在名誉、职位、报酬、个人利益等方面知足常乐。
送:市局各领导、基层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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